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76週年校慶校園小藝人活動實施計畫 

壹、辦理目的： 

一、 慶祝本校 76週年校慶，提供多元舞台。 

二、 營造校園藝術環境，陶冶學生藝文興趣，鼓勵主動參與藝文活動。 

三、 提昇藝術感受力、鑑賞力、想像力、創造力等藝術能力與素養。 

四、 培養藝術人才，充實精神生活，提昇文化水準。 

貳、辦理依據：本校創校 76週年校慶暨社區運動會實施計畫辦理。 

參、辦理單位：學務處。 

肆、活動對象：本校學生。 

伍、活動地點：凌碧樓一樓穿堂及綜合大樓體育館。 

陸、活動內容： 

一、 組別：個人組及團體組。 

二、 類別： 

(一)音樂類：歌唱(如獨唱、重唱、合唱)及樂器演奏(如國樂、西樂獨奏、重

奏、小型樂團)等。 

(二)表演藝術類：戲劇(如傳統、現代、偶戲、行動)、肢體表演及舞蹈(如街

舞、國標、古典、現代)等。 

(三)其他類：魔術、雜耍、武術、傳統技藝、相聲、藝術氣球、人像素描等。 

柒、活動時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111年 03月 14日至 04月 08日 活動計畫公告 校網、公佈欄 

111年 03月 14日至 03月 23日 報名 學務處訓育組 

110年 03月 28日 公告名單及表演日期 校網、公佈欄 

111年 03月 31日(星期四)  

第 2節下課時間 

111年 04月 01日(星期五) 

校慶開幕典禮 

111年 04月 6-8日(星期三至星期五) 

下課時間 

校園小藝人表演 凌碧樓一樓穿堂 

111年 04月 12日(星期二) 頒發校園小藝人證書 全校週會 

捌、注意事項： 

一、 演出內容不宜涉及政治、宗教，禁止暴力及危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情事。 

二、 準備及演出過程須注重安全。 

三、 除學校提供之設備外，展演所需樂器、道具、器材、服裝及音樂檔案等由演

出者自備。 

玖、獎勵： 

一、 參加本活動依規定完成演出，並經學校認可者，得由學校頒發「校園小藝人」

證書。 

二、 表現優良者，得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予以嘉獎 1次之鼓勵。 

拾、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76週年校慶校園小藝人活動報名表 

1.表演時間以 3-5分鐘為標準。111年 03月 23日前繳交到學務處訓育組林俊隆老師。 

2.表演班級請先開立節目單，送交學務處審核，方可進行；可跨班組合表演。 

3.音樂檔：mp3/mp4檔均可（mpeg的效果不好，故不建議） 

註：若需音樂請自備，於報名時繳交音樂檔，請採用正版 CD，或使用 USB亦可，繳交時

請在 CD或 USB上註明班級及歌曲名稱。 

4.倘對本活動有任何疑義，請洽訓育組協行教師林俊隆老師(分機 628)。 

班級 _______年_________班 參加人數 _________人 

表演性質及 

節目內容 

(請簡要說明) 

□音樂類 □表演藝術類 

□其他_____________ 

曲名/音樂：__________ 

節目內容摘要： 

 

 

表演時間 

長度 
_________分鐘 

參與演出同學 

班級座號 姓名 班級座號 姓名 

    

    

    

導師簽名 
_____班 

_____班 

本表由訓育組留存 

---------------------------------------------------------------------------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76週年校慶校園小藝人活動報名回條 

班級 _______年_________班 參加人數 _________人 

表演性質及 

節目內容 

(請簡要說明) 

□音樂類 □表演藝術類 

□其他_____________ 

曲名/音樂：__________ 

節目內容摘要： 

 

 

表演時間 

長度 
_________分鐘 

參與演出同學 

班級座號 姓名 班級座號 姓名 

    

    

    

導師簽名 
_____班 

_____班 

本表由表演班級留存 


